
農圃道官立小學 
九龍土瓜灣農圃道 8 號 

電話：27110682  傳真：27144224 
電郵：frgpsam@edb.gov.hk  網址：www.frgps.edu.hk 

2023/2024 年度通告甲第 093 號

 
各位六年級家長： 

有關「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3/24」事宜 

本校每年均會提名一位六年級學生參與由屈臣氏集團舉辦的「香港學生運動員

獎」。獲推薦學生須在體育運動上有突出表現或成績，對運動充滿熱誠，並有志於追

求卓越表現，兼且品行優良及具體育精神。為使學校能在芸芸學生中挑選適當的人選，

有意角逐此項殊榮的學生必須提交相關履歷（如：學界比賽或大型運動比賽中獲取的

獎項）及證書副本予體育科老師，以便老師能進一步了解各學生的運動專項及表現。

體育組將在各參加者中挑選適當的人選作出提名，並由校長推薦參加「屈臣氏集團香

港學生運動員獎」。 

有關「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的資料，家長可瀏覽「屈臣氏集團香港學

生運動員獎」的網頁 https://ssa.aswatson.com/zh/activity/。 

 

備註： 

1. 截止報名日期：2023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四） 

2. 家長請於 2023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四）或之前簽閱電子回條，並著子女把已填妥

的自薦表格(附件一) 及 相關履歷資料交予體育科老師，以便本校代為辦理。（逾

期呈交文件則作放棄論） 

3. 評審準則請參照（附件二）。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 劉冠健老師 或 余航春老師 聯絡。 
 
 

農圃道官立小學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農圃道官立小學 2023/2024 年度通告甲第 093 號 
 

回   條 
(請於 30/11(四)或之前 回覆電子回條) 

 
黃校長： 

 
本人已經知悉 2023/2024 年度通告甲第 093 號，有關「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

員獎 2023/24」事宜。 
 

本人 ＊  同意 子女參加角逐「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3/24」， 
並於 30/11 或之前交回自薦表格。 

 不同意 子女參加角逐「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3/24」。 

(＊請適當的內加上) 

 

 

______班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     日 



農圃道官立小學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3/24」自薦表格 

 

班別：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的運動主項類別 :（球類／田徑／水上運動／體育舞蹈／武術／其他） 

（請圈出適當的選項） 

 

學生的主要運動項目：＿＿＿＿＿＿＿＿＿＿＿ （只可填寫一項） 

 

過往兩年曾否參加上述項目本地及海外國際賽事？ 

是 ／ 否  （請圈出適當的選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過往兩年參加本地、國內或海外賽事： 

（可選擇多於一項的運動項目） 

（球類／田徑／水上運動／體育舞蹈／武術／其他）所有賽事都可以填寫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年份 

   

   

   

 

體育總會  年份 

   

   

   

 

其他機構  年份 

   

   

   

 

其他補充資料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以上表格位置不足／有更多的比賽或補充資料，歡迎另紙書寫遞交。 

＊請於 30/11 (四) 或之前遞交，任何過期申請，恕不受理。 

 
本人現在此聲明所提交的資料正確無誤。 學生簽署：                  

 家長簽署：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評審及遴選準則： 

 
1. 評審團 

由體育科科主任及體育組老師組成。 

 
2. 參選準則及資格 

2.1 每名男女子運動員必須為本校學生。 

2.2 參加角逐提名之學生必須參與校際比賽或區際比賽運動項目，可以包括個人

或隊際比賽項目。 

2.2.1 個人項目： 

田徑、游泳、羽毛球（單打）、乒乓球（單打）或其他 

2.2.2 隊際項目： 

足球、籃球、排球、壘球、欖球、羽毛球（團體）、乒乓球（團體）或

其他 

2.3 在隊際比賽中，被提名之運動員必須曾經出賽及為主力球員。 

2.4 有關比賽成績只限於 2020 年至 2023 年期間內完成。 

 
3. 評審準則 

3.1 由於學生在田徑或游泳賽事中，可參加多於一項個人項目，因此評審時只考

慮每運動項目中最佳成績的一面獎牌。 

3.2 以分區校際比賽之金牌成績為最優先考慮。 

3.3 以金牌數目來自不同運動項目（個人及隊際）多者為優先考慮。 

3.4 如金牌數目相同，計算銀牌數目；若再相同，則計算銅牌數目，如此類推。 

3.5 若成績相同，以個人項目成績優先考慮。 

3.6 如相同，成績破紀錄者或獲選為個人項目之運動員優先考慮。 

3.7 被提名之學生除運動成績優異外，並需具備品行優良及富體育精神。 

 

(附件二)


